
國立宜蘭大學與國外高等學校簽訂學術交流合作協議作業流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流程圖自 106 年 8 月 1 日起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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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行政)會議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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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方學校討論合約草案 

提案單位 

郵寄簽約或安排簽約儀式 

提案單位 

合約影本送國際事務處備查 

提案單位 

結束 

締結合作學校/學術機構申請表 

提案單位

準備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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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送行政會議前請將下列文件

影本送至國際事務處備查： 

1. 行政會議提案單 

2. 系務/院務會議紀錄 

3. 締約檢核表 


